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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社会各界人士、全体师生：

为确保我校安全生产考试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维

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，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，现将有关事

项声明如下。

一、严厉打击虚假信息及违规承诺欺诈行为

近期，我校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我校工作人员，以“帮

助考生通过培训考试”为幌子，散布虚假信息并作出“高收

费保过”等不实承诺。在此，我校郑重声明：

我校作为政府指定的安全生产考试点，仅承担考试组织

实施工作，无招生权限，也未委托任何个人或机构开展招生、

培训业务。

任何以我校名义作出的“保过”“包过”承诺、收取高

额费用等行为均属欺诈，与我校无任何关联。此类行为涉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诈骗罪相关规定及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相关条款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

惩处。

我校已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联动处置机制，一

旦发现此类违规行为，将立即配合开展调查取证工作，坚决

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畅通举报渠道，强化社会监督

为实现考试工作全过程监督，我校建立立体化举报机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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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举报范围

考试组织、监考、评分等环节的违规操作行为；冒充我

校工作人员进行虚假招生、收费的欺诈行为；其他危害考试

公平公正的违规线索。

（二）举报渠道

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：029-87033110

杨凌中等职业学校：029-87094069

（三）举报保障

我校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

法权益。对经查实的违规行为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并向

社会公开处理结果；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举报人，给予适当奖

励。

特此声明。

杨凌中等职业学校

2026 年 5 月 22 日


